附件
2025年度永春县民办幼儿园年检材料清单

1.《2025年度社会服务机构年度工作报告书（非营利性民办学校，市民政局网站下载）；

2.2025年度民办学校年检自查报告（对照《民办中小学年检指标体系》逐项进行自查）；

3.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审计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：民办学校各项收入是否存入学校银行账户，使用合法票据，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；收取的费用是否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；举办者是否存在抽逃出资，挪用办学经费行为；民办学校资产、负债、损益情况和财务收支情况等；

4.办学许可证正、副本扫描件；

5.法人登记证书正、副本扫描件。
以上材料（一式三份）加盖学校公章后报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，同时将电子档（登记表或报告书、自查报告Word文档及盖章后PDF扫描版，证件提供扫描图片）发送到指定邮箱。



